
婚姻家庭案件安排司法实践涉及

审查、保全、执行的相关问题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

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婚姻家庭案件安排》）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规

则和具体程序的相关问题，总结既往司法实践，主要介绍内容较受各方当

事人的关注，也是司法实务遇到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北京涉港案件集中

管辖与受理；申请涉及人身财产等不同内容的审查区别与程序；财产保全

与强制措施；涉港案件认可与执行的衔接程序。



一、北京涉港案件集中管辖与受理

北京市法院不断探索完善涉外涉港澳台的民商事案件审判机制，于2015年开

始由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的涉外、涉港澳台的商事案件以及承认（认

可）和执行涉外、涉港澳台判决案件，2018年进一步扩大集中管辖范围，积累了

丰富的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和仲裁司法审查的经验。2021年2月成立“北京法

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同年12月设立“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是全

国第二个在地方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目前，北京四中院集中管辖北京市辖区内

诉讼标的额在50亿元以下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和外国、港澳台法院裁判的承认（认可）和执行案件，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

着力打造争端解决优选地，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其中，对于香港法院

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认可和执行属于集中管辖的范围。



二、申请涉及人身财产等不同内容的审查区别与程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

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及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

的相关批复文件等，司法实践中主要是认可和执行具有书面管辖协议的民商事案

件和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案件这两大类型。《婚姻家庭案件安排》中扩大认可和执

行的案件范围，从涉及认可和执行类型上，可分为财产类、人身类，其中部分涉

及身份关系案件仅需要进行认可，如离婚、婚姻无效、确认亲子关系、确认收养

关系等，但更多的财产分割、抚养、赡养类型涉及执行问题。以往认可和执行判

决的司法实践经验，以及结合《婚姻家庭案件安排》的规定，足以解决涉及财产

的认可和执行问题，而更为需要关注的是涉及管养、探视、禁制骚扰、驱逐等内

容的认可和执行。



二、申请涉及人身财产等不同内容的审查区别与程序

认可和执行判决中对涉及未成年子女方面，在审查中除考虑是否明显

违反法律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对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保护也是

审查的重点，对此《婚姻家庭案件安排》第九条第二、三款中有明确规定

。实践中执行的依据是经法院认可的香港法院判决和相关命令内容，因此

需要判决和相关命令裁判的内容明确、清晰并具有可执行性。



二、申请涉及人身财产等不同内容的审查区别与程序

在（2020）京04认港3号案件中，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

原讼法庭作出的HCA1102/2018号民事判决，支付港币3 123 735元，自2018
年4月11日至判决之日（以年利率8%计算）的利息，在判决之日起至付款之

时（以判定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定额讼费港币11 045元。上述判决内容

对支付款项和不同阶段的利息，以及利率计算方式和讼费的判项，属于明

确清晰具有可执行性。上述内容系合同关系的裁判，在涉及婚姻家庭案件

中，还要结合具体案情考虑，如在探视令中应明确探视的时间、地点、探

视人等。



三、财产保全与强制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

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十四条中明确规定“法院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

后，可以按照执行地法律关于财产保全或者禁制资产转移的规定，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对

被申请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或强制措施。”在《婚姻家庭案件安排》第十八条规定“被请求方

法院在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依据其法律规定采取保全或者强制

措施。”财产保全或强制措施范围从传统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扩大到婚姻家庭案件

中，为当事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保障权利执行的救济手段。上述《婚姻家庭案件安排》在

执行中必须涉及以下主要问题：第一是保全范围不限于财产保全，应当包括行为保全；第

二是强制措施作为执行依据扩大适用范围，能够更全面通过申请和审查给予当事人救济途

径；第三是时间上涉及受理认可和执行判决的申请之前，以及受理之后、作出裁定之前。

应理解为符合经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当事人向被请求方有管辖权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的条件。当事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可以向被请求方法院申请保全。



四、涉港案件认可与执行的衔接程序

对于涉港案件认可与执行存在衔接的程序问题，前面介绍过部分案件基于案件性质只

需要申请认可，但大部分涉及财产、管养、探视、禁制骚扰等案件均需要在申请时一并主

张认可和执行，许多当事人并不了解司法实践中认可与执行的关系与衔接程序。当然，在

所有当事人申请立案时，立案庭会进行释明与指引，在受理案件后由审判庭法官对香港法

院判决的认可和执行申请一并审查，并作出认可和执行的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19条规定“境外法院、仲裁机构作出的生效法律

文书的执行申请，由审判机构负责审查；依法裁定准予执行或者发出执行令的，移交执行

局执行。”经审判庭审查作出认可和执行裁定后，需要当事人提出执行申请，由法院的立

案庭另立执行案件，并由执行局进行执行从而实现立案、审判、执行机构之间的分工协调

配合，有效地保障香港法院判决的申请认可与执行的审查与申请执行依程序衔接，保障当

事人权利的及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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